
苗栗縣卓蘭鎮執行鯉魚潭水庫回饋金個人直接回饋

發放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105年 3月 22日卓鎮社字第1050003875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6年 2月 08日卓鎮社字第1060001565號令修訂第五條及新增第九條

中華民國107年 4月 11日卓鎮社字第1070004503號令修正第五條

中華民國108年 3月 14日卓鎮社字第1080003483號令修正第五條

中華民國109年 3月 11日卓鎮社字第1090003150號令修正第五條

中華民國110年 7月 28日卓鎮社字第1100009124號令修正第五條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鯉魚潭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係指自來水

       法第12條之2第五項，由鯉魚潭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分

       配運用於本鎮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個人直接回饋係指經濟部水資源作業基金管理會決議之居民

       個人直接受益項目。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直接受益居民範圍如下：

一、 設籍於本鎮景山里1鄰至10鄰、坪林里1鄰至9鄰，12鄰至18鄰、

西坪里1鄰至7鄰，10鄰至11鄰之居民。

二、 未在上述地區之住戶，經主關機關核定為保護區內，仍可納入發放

對象。

三、 同為鯉魚潭保護區居民（本縣大湖鄉新開村及栗林村），遷入本鎮

且符合申請要件者。

第五條 本辦法之個人直接回饋發放項目、金額與對象如下：

一、 生活補助金

(一) 補助項目：非營業家用自來水費、電費、有線電視費、健保費、醫

療收據之部分負擔、瓦斯費、電話費及經濟部水資源作業基金管理

會決議項目。

(二) 發放對象：

1.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之設籍居民，並已

連續居住滿4年以上（不含受理年度居住之時間）。

2. 107年 1月 1日起，新設戶籍於鯉魚潭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者

(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則需符合設籍於鯉

魚潭水質水量保護區內滿10年，並繼續居住而未遷出，且有

居住事實之條件。

3.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符合設籍居民已



連續居住滿4年以上，107年以後設籍滿10年，申請前一年

因結婚配偶設籍遷入（結婚至設籍應60日為之，逾期遷入設

籍以本款第2目規定辦理）至今從未遷出者，如原設籍配偶

死亡即失所附麗，依前2目遷入設籍規定辦理。

4.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符合設籍居民已

連續居住滿4年以上，107年以後設籍滿10年，父母之一方

申請前一年出生兒設籍遷入至今從未遷出者。如原設籍父母均

遷出即失所附麗，依本款第2目遷入設籍規定辦理（監護人

設籍回饋區除外）。

(三) 說明事項：

1. 補助健保費、水費（含垃圾清潔費）、電費、有線電視月租費、

電話費、醫療費、瓦斯費等七款公共福利事項，每人酌予補助

710元/月。以生活戶為領受單位，戶內每人8,500元/人/年為

計算基準，即人口數×8500元＝領受金額上限，且單列各款與

人數補助金額之上限，以實際各款前一年度繳費證明總金額

超過領受金額，予以發放，如未超過者以實際檢據金額發放。

2. 單列各款與人數補助金額之上限：健保費（金額不限）、水費

（6,000元/人/年）、電費（10,000元/人/年）、有線電視月

租費（8,000元/戶/年）、電話費（10,000元/人/年）及健保

就診之部分負擔醫療費（金額不限）、瓦斯費（6,000元/人/

年）。

3. 有關回饋公共福利事項申請人需檢附費用收據或繳費證明辦

理請領；其收據或證明亦得由本所向相關機關請求造冊出具。

4. 申請人應為戶長，戶長若因疾病或年邁等原因無法親臨本所

辦理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提出申請，代理之順序如

下：

(1)同戶之其他親屬，但以親等近者為優先。

(2)非同戶之其他親屬，但 3親等內為限。

(3)里長。

5. 若戶內住家電話、電錶、水錶、有線電視登記之使用人已死亡,

得填寫目前確為同一戶內其他人使用之切結書證明。

6. 申請案件經本所審定後，將所核定金額逕入申請人之卓蘭鎮

農會帳號。

7. 辦理機關於匯款時如申請人因故死亡得改匯入繼承戶長或戶

內人口帳戶。

8. 申請人於受理年度之受理日期前死亡者，即喪失請領資格，



並不得為繼承標的。

9. 申請人因故不得已於機構安養，仍得請領。

10.申請人於受理年度之受理日期前入監服刑者，按當年度居住

月份比例發放生活補助金。例如:七月份入監服刑，依比例分

配生活補助金為十二分之六。

11.申請人於受理年度之受理日期前戶籍遷出者，即喪失請領資格

12.鯉魚潭保護區內學子因就學因素戶籍遷出者，以前一年符合

生活補助金請領資格者為限，且戶籍遷出不能超過半年，遷

出遷入次數亦以2次為限；戶籍遷出僅以苗栗縣及鄰近縣市

(台中市、新竹縣市)為限；自107年 1月 1日起生效。

(四) 申請時應檢附以下文件：

1. 申請書（含領款收據）及檢據核銷表（每位請款者之印章應

蓋妥，未成年者由監護人蓋章，收據、憑證上所載之消費地址，

以保護區範圍內為限；瓦斯費收據或憑證，如有正當理由，

鄰近鄉鎮廠商所開立者亦可）。收據或憑證非以正本為限。

2. 戶長或申請人印章（如有委託情形，應攜帶委託人與受託人

身分證及印章）。

3. 三個月內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4. 申請人出示身分證、全戶戶口名簿及卓蘭鎮農會存摺。

(五) 申請時間：

1. 每年10月 1日至10月 31日。(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政

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

2. 必要時得視辦理狀況，以公告方式變更受理時間。

二、 教育獎助學金

(一) 補助項目：幼兒園（僅限公立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專

以上至大學學制，五專前3年視為高中。國中小及幼兒園僅補助就

讀於本縣學校。

(二) 發放對象：符合生活補助領取要件之居民，家中育有常齡就學

學生，補助供學者。

(三) 發放數額：幼兒園每名每學期最高 10,000元，已請領學校補助

不得再申請，國小、國中生每名每學期最高 3,000元，高中生每名

每學期最高 6,000元，大專（學）每名每學期最高 10,000元，大

專之前三年視為高中，大專（學）之修習年限以外學期、暑期進修、

在職專班進修、學分班、研究所、公費生及已領軍公教補助等不予

補助。重讀同一學年或轉學讀同一學年者，皆可補助。

(四) 申請時檢附相關文件：



1. 申請書（含領款收據）。

2. 戶內在學人口之在學證明、學生證、學雜費收據及營養午餐費

收據或繳費證明。

3. 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4. 父或母為監護人由一方為申請人，父或母不為監護時由監護

人或實際供學者提出申請，如年滿20歲為自行負擔學費者，

可由學生提出申請，申請人與其就學者都需設籍於保護區內。

5. 申請人應出示身分證、全戶戶口名簿、卓蘭鎮農會存摺。

6. 就學者之父母或監護人或申請人均須提出在職證明或非公保

證明。

7. 請領人如在公務機關服務者，應出示未領有軍公教子女教育

之證明文件，如已接受政府機關補助者，即不再補助。

8. 已向其他學校機關請領相同性質的獎助學金者，即不得補助。

(五) 申請時間：

1. 每年10月 1日至10月 31日。

2. 必要時得視辦理狀況，以公告方式變更受理時間。

三、 喪葬補助金

(一) 補助對象：符合生活補助領取要件之居民。

(二) 補助金額：補助支付喪葬費者50,000元/人。

(三) 申請時檢附相關文件：

1. 繳費證明文件正本。（申請人須為買受人）

2. 申請表（含領據）。

3. 亡者除戶謄本。

4. 申請人戶籍資料證明文件（需涵蓋亡者與申請人關係）。

5. 申請人身分證、印章及卓蘭鎮農會存摺帳號影本。

6. 申請人如在公務機關服務者應出示未領有喪葬補助金之證明

文件，如領軍公教人員之喪葬補助者，或已向政府機關請領

者，即不得補助。

7. 以 1人請領為限，若尚有其他支付殯葬費者向本所再提出請

領時，本所以函文通知申請人於期限內自行協議由其中1人

代表請領，逾期視同放棄權利。倘是項補助款已核付後，本所

將不予受理，並通知其自行逕洽領取者。

(四) 申請期間：自事實發生日起3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

權利。

四、 生育補助

(一) 補助對象：於年度內出生、初次設籍之新生兒，且父母任一方係



符合生活補助領取條件之居民。

(二) 補助金額：50,000元/人。

(三) 申請時檢附相關文件：

1. 父母均應於申請表簽章，以設籍保護區之任一人為申請人。

2. 申請時需檢附相關文件：

(1)申請表（含領據）。

(2)父母雙方之身份證及印章。

(3)申請人卓蘭鎮農會存摺帳號影本。

(4) 新生兒及父母雙方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記事欄內容不得省

略）

(5) 戶政事務所開立『放棄領取苗栗縣生育補助』之證明文件。

(四) 申請期間：自新生兒出生之日起3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視同

放棄權利。

五、 老人津貼

(一) 補助對象：於受理當年底屆滿75歲並符合生活補助領取條件之

居民。

(二) 補助金額：3,000元/人。

(三) 申請時檢附相關文件：

(1)申請表（含領據）。

(2)申請人卓蘭鎮農會存摺帳號影本。

(3)印章【如有代辦情形：申請人與代辦人均須印章】。

(四) 申請期間：

1. 本補助採申請制，並應於辦理生活補助費一併提出申請。

2. 已完成申請書之長者，若死亡帳戶終止本所無法入帳，則收

回本津貼；前述已完成申請之長者家屬如欲領取本津貼應於

受理年度次年二月底前依民法相關規定提出申請，逾期本所

不予受理。

第六條   有關現金回饋發放對象以戶籍所在水源保護區內且有居住事實者為

         限，若日後發現不實溢領情事，應予繳回。

         有關居住事實有無之認定，由本所社會課召集政風室及里長、里幹事、

         鄰長共同會勘查核，其查核要點另訂之。

第七條   申請資料因證明文件不全者，得通知其補正，在期限內未提出申請或

         補正者，視同放棄申請，並不得以不知發放時間為由要求延期申請。

第八條   個人回饋事項，就同一事實不得重複請領鄉鎮公所與苗栗縣政府等政

         府機關補助，居民可擇一請領，如有溢領情事應予繳回，並負起法

         律責任。



第九條   因執行本辦法所產生之憑證、名冊等資料之檔管，為本所社會課權責，

 

    應妥善編造保存。

第十條   本辦法經首長核定後發佈，並陳報水利署、苗栗縣政府備查及副知卓

    蘭鎮民代表會查照；修正時亦同。


